
【裁判字號】99,訴，128 

【裁判日期】990608 

【裁判案由】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 

[裁判全文]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年度訴字第128號 

民國99年5月26曰辯論終結

原 告石金印

被 告嘉義市政府

代 表 人 乙 〇 〇 市 長  

訴訟代理人丙〇〇

上列當事人間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 

國98年12月25曰台內訴字第098020741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駿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 、 事實槪要：

緣被告爲辦理嘉義市〇〇〇區段徵收開發案，需用嘉義市湖 

子內地區土地，經報奉內政部以民國98年7月15曰內授中辦 

地字第0980724955號函核准徵收，被告以98年7月28日府地 

劃字第0981603587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98年8月3曰起至 

98年9月2日止，並以98年7月29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 

函通知原告，如要申請核發抵價地，應於公告期間內提出申 

請 。嗣原告於98年9月4日以未於期間內受領被告上開通知函 

爲由，請求准予辦理申請發給抵價地手續。案經被告以98年 

9月11日府地劃字第0985025774號函復否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繃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 、 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所有坐落嘉義市〇路〇段499-8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因被告辦理嘉義市〇〇〇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告徵 

收 ，公告期間自98年8月3日起至9月2曰止；雖被告以98年 

7月29曰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將有關公告徵收事項 

交付郵寄原告戶籍住所（地址：彰化市〇〇里〇〇路〇段 

207之5號），惟因該函件郵遞當時係郵務人員送交經營記 

帳報稅代理業務之江秀庭（會計）事務所負責人，江秀庭 

領收後，連同會計文件攜帶置放其營業處所（執業地址與 

戶籍地址同設於彰化市〇〇里〇〇路〇〇〇巷10號），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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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轉交原告，直至98年9月4日上午江秀庭發現覺該函件疏 

未轉交，始交付原告，致原告於98年9月4日始知悉該函通 

知事項，迅即於同曰親遞申辦發給抵價地之申請書、身分 

證明文件與土地所有權狀等應備資料於被告，雖已逾98年 

9月2曰公告期限2天 ，惟確屬不應歸責於原告之因素。且 

被告98年7月29曰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件遞送當時 

，郵務人員並未要求須由信函當事人以私章蓋章領取，故 

所蓋刻有r石金印'江秀庭收件章j 合用之簡式橡皮便章 

，僅係平常提供物流宅配與一般郵件運送人員簡易交付之 

槪括簽收手續，並非由原告與江秀庭兩人當場會同簽收， 

雖然江秀庭與原告爲配偶關係可代理收件，惟彼此均各有 

職業，且平常未一起共同生活，江秀庭因經營記帳報税業 

務平日須奔馳於前述二址之間。而江秀庭亦表示「當時郵 

務人員遞交該函件之際，從該郵件封面觀察亦無警示語詞 

告知重要文件須即拆閱或轉交信函當事人速作處理；且個 

人基於尊重法律之前人人通信自由穩私權之槪念，絕不任 

意拆閱非己信件之習® ，當場並未加以審察亦無特別留意 

，復因是日準備將記帳客戶會計資料封袋攜至事務所整理 

，忙碌間順將該函件隨身夾雜攜往事務所乃至疏漏未及時 

查覺致逾期限」。又訴願決定書固然認爲被告98年7月29 

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已合法送達於原告，惟所 

舉有關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僅強調送達處所，而未顧及 

不應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導致原告未能實質收到該函， 

類此攸關人民土地財產重大變遷，被告未就處理作業上有 

關徵詢原告領取抵價地或補償費該2項選擇意願之回函， 

採行雙項並重規範回函確認或催告之嚴謹機制，容有欠缺 

誕 之 疑 義 ；倘因此任令原告就此喪失應有權益而未能加 

以行政救濟，恐亦與行政程序法第1條規定「以保障人民 

權益」之宗旨有違。

(二）另本件公告期間發生莫拉克颱風侵襲，更因外圍環流挾帶 

大量豪雨造成國家重大災難，彰化縣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相 

關規定於98年8月6日14時假消防局1級開設「彰化縣莫拉 

克颱風災害應變中心」 ，彰化縣災害防救體系各編組單位 

(包括縣府及相關公用事業）應即遵照規定派員進駐，進 

行各項災害防救應變事宜；原告任職於臺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即配合該緊急戒備期間，奉派進駐執 

行防救應變勤務，迄至98年8月10日8時解除1級開設爲止 

共3天又18小時（按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簽到表 

記錄，原告各於8月7 、8 、9日分別値勤合計25小時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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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確係依法奉派從事政府緊急救災應變任務，致使法律所 

賦予原告合法申請日數受到影響，實屬不應歸責於原告者 

，貝[1原告於98年9月4曰申請核發抵價地，應已符合行政程 

序法第50條 ：「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 

致基於法規之申請不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 

消滅後10曰內，申請回復原狀。如該法定期間少於10曰者 

，於相等之日數內得申請回復原狀。申請回復原狀，應同 

時補行期間內應爲之行政程序行爲。遲誤法定期間已逾1 

年者，不得申請回復原狀。」之規定，應准予本件之申請 

。況本件申請發給抵價地，與申請發給補償費均爲原告之 

法定選項，並不損害社會公益，對於該區段徵收開發之整 

體規劃作業及程序，亦未造成不利之影響等情，並聲明求 

爲判決：1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2•被告應就原告98年 

9月4日之申請，作成准予發給原告抵價地之行政處分。

二、被告則以：

(一） 嘉義市〇〇〇區段徵收計畫書自98年8月3曰至98年9月2日 

公告30日 ，並以98年7月29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 

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如要申請發給抵價地，應於被告公 

告期間內（98年9月2日前）檢具抵價地申請書及相關證明 

文件，親自至受理申請地點提出申請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 

被告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被告上揭通知各土地所有 

權人之通知函均以雙掛號郵寄，而原告其郵件收件回執收 

寄日期爲98年8月5日 ，其收件人蓋「石金印、江秀庭收件 

章」戳章。依行政程序法第73條規定：「於應送達處所不 

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 

居人' 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本件顯然 

是收件人自行疏失而喪失申請發給抵價地權利，陳厝補辦 

申請發給抵價地顯無理由。

(二） 土地徵收條例第39條第1項規定：「區段徵收土地時，應 

依第30臓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外，其餘各項 

補償費依第31條至第34條規定補償之。」及同條例第4_ 

第1項規定：「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 

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

，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 

地 。」且內政部98年區段徵收業務檢討會會議紀錄討論提 

案 （第9案）決議：「土地徵收條例第40條業已明定土地 

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 

以書面提出申請，故該期間應爲除斥期間，良口法定不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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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而非訓示期間。」本件原告於98年9月4曰，始向被告 

申請核發抵價地，顯然已超過被告公告期間（至98年9月2 

曰），不符上揭土地徵收條例第39條及第40條之規定。

(三）區段徵收計畫書公告期間爲法定不變期間，亦即除斥期間 

，期間之計算與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期間之計算並無不 

合 。且被告於公告通知函內亦函示如無法親自受理申請者 

，可用掛號郵寄方式向被告提出申請，申請期間自98年8 

月3曰至9月2曰 ，然莫拉克颱風（88水災）發生在98年8月 

7曰至9日3天 ，非發生在本件公告期間末曰（9月2曰），

不得順延申請曰，因此原告申請之權利不受影響。故本件 

仍歸責原告疏未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等語，資爲抗辯。並 

聲明求爲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 、本件事實槪要欄所載之事實，爲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98 

年7月28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7號公告、98年7月29曰府地 

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及98年9月11日府地劃字第098502577 

4號函附原處分卷可稽，應堪認定。本件兩造之爭點爲：被 

告98年7月29日府地畫丨J字第0981603588號函是否合法送達於 

原告？及原告申請發給抵價地是否逾期？爰分述如下：

(一）按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核准徵收案時，應即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 

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前項公告之期間爲30曰。」 「 

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者， 

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應即審查，並將審查結 

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依第13條 、本條例第18條第1項 、第26條第1項 、第28條第 

1項 、第36條或第51條第2項規定所爲之通知及領取補償費 

之通知，其對象及辦理方式如下：1.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已登記者，依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所載之 

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姓名、住所，以書面通知。2•徵收 

農作改良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依第21條第2項規 

定公告之姓名、住所，以書面通知。3•依前2款通知未能 

送達者，以前2款姓名、住所辦理公示送達。前項第1款 、 

第2款之通知，應以雙掛號或其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爲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 

將核准徵收案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 

人時，得一倂通知其領取補償費之日期。」土地徵收條例 

第18條 、第40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分別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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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次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爲之。•… 」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 

時 ，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 

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 

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者，不適用之。應受送 

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 

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爲送達。」 

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前段及第73條亦定有明文。

(二） 經查，被告98年7月28曰府地劃字第0981603587號公告徵 

收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並以98年7月29曰府地劃字第09816 

03588號函知原告如需申請發給抵價地，應於公告期間內

(自98年8月3曰起至98年9月2曰止）檢具抵價地申請書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被告申請，則依首揭規定，原告如要申 

請核發抵價地，自應於上揭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次查，

上揭98年7月29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係以臺灣 

郵政掛號郵件，於98年8月5日送達至原告戶籍所在地（即 

彰化市〇〇里〇〇路〇段207之5號），該郵件回執其上並 

蓋有「石金印、江秀庭收件章」乙節，此有該郵件收件回 

執附原處分卷可稽，顯見該函蒸經合法送達於原告，則原 

告於98年9月4日始向被告提出發給抵價地之申請，自已逾 

上揭公告期間，被告否准原告之申請，自無不合。

(三） 原告雖以被告98年7月29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係 

由其配偶江秀庭代爲受領，並攜帶至江秀庭設籍地及營業 

處所，因江秀庭平常未與原告共同生活，至98年9月4曰始 

轉交該函於原告，故原告申請抵價地逾期係不可歸責於原 

告云云，予以爭執。惟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及夫妻於 

日常家務，互爲代理人，民法第1001條第1項及第1003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行政程序法第73條所謂之住 

所 ，依民法第20條之規定，乃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 

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始爲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亦 

即除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外，尙須客觀上有住於 

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爲住所，且不以戶籍登 

記爲要件，亦即戶籍法僅爲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 

籍地址不過係依戶籍法所爲登記之事項，並非認定住所之 

唯一標準。實務上戶籍法上住址與民法上住所，固然絕大 

多數情形爲同一處所，但依上揭所述可知並非當然同一，

個案中仍應依實際住居情形詳予審認。次查，原告及江秀 

庭亦於準備程序時到庭陳述：「（原告配偶之戶籍地爲何

? ) 原告答：彰化市〇〇里〇〇鄰〇〇路〇〇〇巷10號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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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至 少 30年 ，她通常居住在曉陽路，有經營記帳事務所 

，但有時候會回到南郭路居住，二邊都有住。」 「（• • 

■2.證人記帳有無招牌？ •• .4•證人拿到信封観何沒 

有馬上交給原告？）江秀庭答：•• .2•沒有，在曉陽路 

那裡有記帳，有個A i 作室，曉陽路與南郭路二個地方都 

會去，兩者距離以騎機車大約5 、6分鐘。•• - 4.因信件 

上沒有特別註明重要文件，因工作忙，就忘記拿給原告， 

我與我配■刻專門收件章，平常互相代爲收信。」等語 

，此有本院99年5月20曰準備程序筆錄附卷可稽。顯見原 

告與江秀庭2人之設籍地雖不相同，但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 ，原告與江秀庭既爲夫妻關係，依法自有同居之義務，

且2地僅有騎機車5 、6分鐘之距離，則江秀庭主觀上有久 

住原告戶籍地（即彰化市〇〇里〇〇路〇段207之5號）之 

意思，客觀上有住於該處所之事實，係前述行政程序法第 

73條補充送達所定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亦足認定。 

況按，收受送達文件應屬日常家務，夫妻本得互相代理爲 

之 ，如前所述，江秀庭亦自陳被告98年7月29曰府地劃字 

第0981603588號函回執所蓋之「石金印、江秀庭收件章」 

係其與原告所刻專門收件章，平常互相代爲收信之用，則 

被告98年7月29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縱使由原 

告配偶江秀庭簽收，依首掲行政程序法第73條之規定，亦 

屬合法送達°再按送達之方法以於送達處所直接對本 

達爲原則，以確保本人確實知悉送達文書之內容，其目的 

在強調「確實性」。至若送達人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 

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等之補 

充送達，則係程序經濟上不得已之辦法，其目的著重在「 

安全性」 ，應送達人是否確實知悉送達文書之內容，往往 

僅出於法律上之擬制(參照學者林明鏘著，行政程序法實 

用 ，第2版 ，第12頁至第13頁）。故補充送達僅須將文書付 

與應受達人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等時，即屬合法送達 

，而不問該同居人等何時轉交應送達之文書於應受送達人 

。原告配偶江秀庭既已自陳「係因信件上沒有特別註明重 

要文件，工作忙，就忘記拿給原告」屬實，依上揭所述， 

該原因自不影響被告98年7月29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 

號函送達之合法性。則原告上揭主張，並無足採。

(四）復按「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基於法 

規之申請不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10 

日內，申請回復原狀。如該法定期間少於10曰者，於相等 

之日數內得申請回復原狀。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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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應爲之行政程序行爲。遲誤法定期間已逾1年者，不 

得申請回復原狀。」行政程序法第50條雖定有明文。然查 

，莫拉克颱風陸上颱風警報係於98年8月6曰發布，至同年 

月10曰解除乙節，亦據兩造陳述明確，貝[体件被告98年7 

月28曰府地劃字第0981603587號公告徵收嘉義市湖子內地 

區土地之公告期間，既爲自98年8月3曰起至98年9月2曰止 

，原告自無因莫拉克颱風之因素，於公告期間內不能提出 

發給抵價地申請之情形，應無上揭申請回復原狀規定之適 

用 。是原告另稱：因莫拉克颱風侵台，原告奉派進駐應變 

中心，致使法律所賦予其合法申請曰數受到影響，屬不可 

歸責爲由，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被告應准予本件發 

給抵價地之申請云云，亦屬無據。

五 、 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既無足採，則被告以原告申請核發 

抵價地已逾期爲由，否准原告之申請，依法尙無違誤；訴願 

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求爲判決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請求被告應就原告98年9月4曰之 

申請，作成准予核發原告抵價地之行政處分，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撃防禦方法，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 、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爲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8 曰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呂 佳 徵  

法 官 李 協 明  

法 官 林 勇 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 （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雜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8 曰

書 記 官 林 幸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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